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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公司社会责任 

的挑战与对策 

王肃元 ，赵学刚 ， 
(1．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使公司超越了简单的最大化股东利润的狭窄视野，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又相对模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应对理论、实践与现实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作为在全球化经济中 

扮演主要角色的内国公司与外国公司，都必须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向社会提供完整真实的信息， 

参与国际竞争．作为市场规制者的国家，必须重构主权，积极行使经济主权，并加强法律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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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追溯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缘起 

公司社会责任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在大陆法系，德国公司法学者早 

在 1920年主张所谓的“企业白体思想”的理论，以及从国民经济角度认识公司， 

反映到1937年德意志股份法第70条第1款规定：“董事有责任根据企业和职工 

的福利和国家、国民的共同利益的要求运营公司。”此规定后来被指责为当时纳 

粹政权下风行一时的以全体国家的团体法思想为基础的指导者理念，在 1965年 

股份法中被删除。但是德国1951年制定共同决定法，规定必须选任劳务董事， 

再进一步，根据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更加强化了劳动者的经营参与。⋯在英美 

法系，公司社会责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伯尔(Berle)与多 
德教授(E Merrick Dodd)的著名论战，其原因是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美国陷入 

历史上罕见的大萧条。对两个观点进行调和的是鲁德(David Ruder)教授，强调 

公司社会责任“唯一的限制是公司政策必须与公司的长远利益有着合理的联 

系”。[ 】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域外视角：以美国为中心的观察 

随着公司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深入，公司社会责任理论面临挑战。在美国，对 

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共识的重新思考由Henry Hansmann和Reinier Kraakman教 

授颇具煽动性的论文《公司法历史的终结》 开始。Henry Hansrnann和Reinier 

Kraakman教授被称为“激进的趋同乐观者”_3 J，因为他们不仅预见公司治理结构 

的不断趋同，而且他们认为所有发达经济的最终公司治理结构都将汇聚于英美 

模式，他们将其称之为“标准的以股东为导向的模式”。在该模式下，正如Henry 

Hansmann和 Reinier Kraakman所描述，最终对公司的控制是掌握在股东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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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司管理人员排他的为股东经济利益管理公司， 

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债权人供应商雇工和顾客)的 

利益，应该通过明示的合同或者其他法律进行保护， 

而不是通过参与公司治理．最终，Hansmann和 

Kraakman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公司的责任仅仅是管 

理者在公司法上仅仅直接对股东的责任，并以此实 

现了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尽管他们认识到公司 

应该不仅仅对股东承担责任，那些责任应该在其他 

制定法(比如反垄断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和环 

境法)以及明示的合同中规定，他们也认识到公司服 

务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反对公司法 

本身应该包括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模式。 

但是，在理论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关于 

公司社会责任的一个极端的观点，可以称为“不承担 

责任”的立场。这种不负责任的立场的追随者，是源 

于公司是“合同连接体”的观念，即公司合同连接体 

理论认为公司是股东、债券持有者、管理者、雇员、供 

应商以及顾客之问明示或默示的合同，尽管这并非 

合同连接体的必然含义。不承担责任立场的拥护者 

认为，由于公司是法律的拟制，所以只对任何与公司 

缔结契约的相对方才有指示作用，它“不能承担社会 

的或道德的义务，就是因为无生命的物体不能承担 

这些义务”。_4 严格接受合同连接体比喻的含义，并 

将公司的目的理解为最大化股东的利润，不承担责 

任立场的主张者甚至认为，当违反法律有利可图的 

时候，公司管理者甚至没有社会的或道德的义务去 

遵守法律。因此，比如说，作为该观点的主要主张 

者，Frank Easterbrook法官和Daniel Fischel教授认为 

“管理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违反规则，当那样做是有 

利可图的时候”。 

此外，被实务界普遍接受的是另一种观点，可以 

称为渐进性的选择 ，来源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认为管理者根本的(潜在的)社会义务比在法律的限 

度内最大化股东利润广泛得多。渐进性理论的学名 

明确主张董事应该考虑其决策对股东之外的广泛的 

相关者的影响，因此应该考虑到他们的行为对雇员、 

消费者、供应商(一些案件中)、社区以及环境的牵 

连。 这种公司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不 

仅是学术上的建构，而且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法律 

结构和社会民主基础中都很明显，以及部分的表现 

在日本的公司治理中。‘9’ 此外，美国8O年代为了 

回应不断增加的企业购并，许多州都通过了相关的 

法律，这些法律允许董事会考虑他们的行为对其他 

相关者(尤其是雇员和当地社区)的影响，并因此保 

护董事会免予主张违反忠实义务的派生诉讼，如果 

它决定拒绝其他公司可以获得的建议。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国内观点 

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理论上，学者认为公司社 

会责任是为出公司法人资格与股东有限责任的合理 

代价，̈ 是一种以企业的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为企业 

义务的相对方、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统一体、对传 

统的股东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修正和补充的关系责任 

或积极责任，企业的利润目标和社会利益目标的冲 

突及其平衡问题，则正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之提出 

和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lJ副当然，我国也有学者认 

为，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商事事业还不繁荣，就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而言，此种理论虽然有损害 

其他利益主体的弊端，但其具有鼓励投资、促进商事 

事业发展与繁荣的优点，因此，此种公司社会责任理 

论应当为我国公司法所坚持。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 

承担必须在确定股东利润最大化目标实现的基础上 

强调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的保护，股东利润最大 

化是公司商事组织的终极目标，其他利益主体利益 

的保护虽然也是公司的目标，但处于次要地位，隶属 

于主要目标。当公司的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发生冲 

突时，公司董事会应当放弃次要目标的考虑而坚持 

主要目标，否则，公司董事会的行为即违反了他们所 

承担的为公司最好利益而行为的忠实义务，应当对 

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 

而在我国实务界，对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引起了 

广泛关注，表现最直接的就是在2005年公司法修改 

时明确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从而对理论 

上的一些分歧基本上在立法上尘埃落定。诚然，在 

具体实施中，现行立法原则性的规定还必须具体化。 

(四)小结 

作为一个概括性的问题，公司社会责任的领域 

考问作为拟制市民的公司，在其生存和发展的社会 

中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一般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 

倾向于经济实体在追求经济结果的过程中，对社会 

和环境潜在的否定性效应表示表面上悲观的专注。 

尤其是，理论界已经试图评估以股东利润最大化假 

设对雇员、消费者、社区或者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的条 

件。̈ 实际上，任何特定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特 

性随： 业的不同而不相同，因此，需要较长时间进行 

基础投资的开采行业(包括开采石油、天然气以及各 

种矿石)有两类基本的问题需要关注，一是在基础开 

发和安全保障方面公司与政府的谈判；二是特定开 

采工艺的环境影响后果。而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在全 

球性的纺织品、服装、鞋类以及其他轻工业(包括地 

毯、玩具以及其他消费眭物品)上则关注雇员的劳动 

条件以及劳工组织。前者主要包括工资、童工问题、 

工作场所的环境、安全与健康问题，甚至包括由公司 

所提供的居住场所。后者则包括关注雇员的集体性 

的劳动权利(比如自由结社权)以及个人劳动权利是 

否得到保障。重工业领域(包括制革、冶金、钢铁以 

及其他行业)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主要关注环境问 

题以及劳动者问题。其他领域的公司社会责任问 

题，比如汽车制造业主要关注产品安全，烟草业主要 

关注健康后果。尽管特定的问题在各个行业之间明 

显不同，但是基本的问题都是关心公司经济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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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影响的人们和环境的健康与福利的关系。很显 

然，这不是一个很狭窄的问题。 

因此，在全球范围，至少在理论上，以及在相当 

多的实践中，尽管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延和内涵不是 

特别明确，但是承认并在逐渐落实公司社会责任则 

已经成为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或者一种进程。【l 根据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有53 000公司总部设立 

在三个以上的国家，这些公司被称为跨国公司。̈ l7J 

跨国公司从事了2／3的世界贸易，其中至少一半是 

在自己的网络内部完成。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 

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地区分布“严重的倾斜 

于发达国家，反映的事实是，过去大多数外国直接投 

资源于并且保持在发达国家” 1引。同时，内国公司 

也正在或将要不可避免地极力参与全球经济活动。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并促进了全球 

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内国公司与外国公司超越国 

界的活动监管，传统法律不断暴露其局限性。内国 

法律约束的公司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已不足以 

制约公司勤勉的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 

(一)经济全球化下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困境：国 

家主权的削弱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征是它对国家对跨国公司 

运用主动的和规制性的权力的能力的影响，即是说， 

作为一种经济过程的经济全球化，损害了主权国家 

以冷静的和客观的方式规制跨国公司活动整体的实 

际能力。 
一 方面，从事后防范的角度看，国家权力追溯性 

的运用受到限制。由于经济实体在全球意义上日益 

发挥作用，但是全球性的司法管辖受到限制，所以， 

设立总部于某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其他国家国民 

和环境造成的严重和消极影响，很难提出诉讼请求 

或进行裁判以及执行。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都是 

直观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从事先的规制看，公司可以通过各种 

措施逃避国家主权的监管，其直接表现就是目前国 

际贸易领域最关注的两个领域：环境与劳动者问题。 

首先，公司能够并且实际把它们的生产过程搬 

迁到不同的国家或者来源地，以利用竞争机会，包括 

有利的规制趋势。该过程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高 

生活水平的原因，许多国家也竟相鼓励这些外国投 

资，这表明该过程被认为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 

但是，该过程也削弱了主权。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 

引起重视，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境外。 
一 旦生产性设备转移到境外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 

力，东道国较低的环境标准就可能与企业直接相关。 

此外，促进全球经济融合的部分驱动力是涉及到外 

国投资的降低关税和实现贸易自由化，它们推动了 

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相应的环境后果。由于世界 

贸易组织的推动以及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性 

区域贸易组织的影响，国内的环境法规则的使用范 

围也将大幅度减少，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国家主权 

的限制，甚至削弱。所以，即使明显支持扩展全球化 

进程的WTO，也认识到环境规则是昂贵的，因此也 

感觉到采用严格环境要求的国家在吸引国外投资方 

面可能处于竞争上的不利地位。̈ 公司也因此利用 

了这种感觉去游说反对新的环境立法，并取得了一 

定成功。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和各个国家对资本投 

资的竞争，使国内的环境立法者必须在环境与国内 

引进投资的实际利益之间搏弈，很可能为了国内利 

益而不能充分考虑工业生产带来的所有环境问题， 

并导致各个国家间制定防护性的环境法，在效果上 

全球性的环境管制可能不能使公司将消极的环境外 

部性内化于公司的成本。 

其次，全球化过程中劳动者问题越来越得到公 

司社会责任领域的关注。正如在环境法领域，全球 

化削弱了任何国家规制跨国公司所有活动的能力， 

让人怀疑依靠现存的法律能够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 

所有问题。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公司确实转移生 

产到境外以利用当地更低的工资，以及与低工资相 

联系的不很严格的劳动者、健康和安全的规制。全 

球化的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全球运输技术的更新、 

计算机的发明，以及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与生产手段 

相关的地理上的关联性越来越削弱，这在劳动密集 
型产业中表现更为突出。这种工业的迁移，包含了 

严重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主要是关于工资的劳动 

条件。就劳动条件而言，正如哈佛经济学教授 Dani 

Rodrik所指出，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制造商通过要求 

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在最低工资以下支付报酬或者 

要求工人同意在其加人工会时被解雇， u一但是全球 

化削弱了国内政府有效规制劳动条件等的权力，影 

响了国内政府选择适合国内的社会政策，从而促成 

了这类竞争。就工资而言，一些证据表明可能对发 

达国家的工资水平产生降低的压力，至少对那些传 
统劳动中非熟练的雇员，因为他们的劳动能够被更 

低工资水平的转移生产国家的劳动所取代。实际 

上，尽管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的工资作为引进国外投 

资的比较优势(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但是也有 

证据表明以低工资作为争取投资的努力导致一些发 

展中国家工资水平持续降低。因为不断增进的全球 

化发生的同时，世界经济的不平等随之加剧，并且既 

发生于国内也发生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如果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工资停滞或者被降低，或者 

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资本竞争的结果而维持非 

常低的工资水平，也就有必要检讨跨国公司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解决该问题所必需的公司的义 

务甚至责任。 

然而，公司为回应比较管制优势再次选择生产 

地址未必必然是坏的现象或者是不负责任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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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明显是一个结构性现象，它促成了跨国公司管理 

者不容忽视的竞争性工资和价格压力。由于全球竞 

争压力的现实，生产商受到来自销售商降低成本的 

压力，销售商受到全球其他相同或类似产品销售商 

降低价格的压力，而所有的市场竞争者又都受到资 

本市场的压力。因此，考虑到这种竞争的动态，国内 

法的制约很有必要，但是不一定就充分地应对生产 

全球化的社会含义。相反，全球化引起的结构性压 

力需要结构性的解决办法，或者至少要求结构性反 

压力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损害了主权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 

者比如跨国公司和资本市场主体施加实质性和主动 

性的限制的能力。还有，由于全球化的结构以及没 

有国际性的主权，国家对公司征税的权力尽管没有 

完全丧失，但正在不断削弱。此外，在不断全球化的 

过程中，当有许多事实正在摧毁公司社会责任时，法 

律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救济与矫正。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困境：法律的局限性 

作为理论问题看待，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设计良 

好的法律(考虑了各种类型工业生产和雇佣关系的 

社会成本，并恰当地要求公司将这些成本内在化)不 

能充分解决公司责任问题。如果这些设计是完善 

的，那么仅仅需要关注企业的组织设计，使法律的要 

求有效地被转化为各种层次公司的行为，以及规范 

设计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执行可以促使各个公司遵守 

法律。然而，这些前提在理论上无论如何都是无法 

达到完美境地的，而且，应然法与实在法之间、纸本 

法律和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在个别领域甚至相当突 

出。诚然，那种设计良好的法律、组织机构安排，以 

及责任与实施结构都是进行现实矫正的必要理论前 

提。但是，总有许多可以考虑的理由使实际上即使 

纯粹国内的法律制度安排，不能设计到这种理想境 

界，因此它们不能恰当地构造所有基础性的关系，也 

不能反映所有消极的外部性。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明 

确特征却需要依靠法律作为外部的强制，以恰当地 

构造公司的社会关系。 

1．合同法不足以规制公司社会责任 

由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活动的传统限制主要方 

式是合同法。一些当事人在公司中通过合同可以受 

到较好的保护，比如久经世故的债权人和供应商一 

般在与公司签订合同之前都进行了详细的谈判，包 

括为合同的履行约定了担保。跨国公司内的高管人 

员一般也与公司订立了有保障的合同。 

但是，还有许多人群或者实体，包括雇员、消费 

者、社区以及环境等，没有与公司就自身利益进行明 

确谈判，不能受到合同的保护，或者他们的合同很难 

进行切实保护。通常这些人群或者实体不能与公司 

进行谈判，或者因为谈判的权力，或者因为他们不了 

解公司权力的运用将会影响他们的哪些利益。人们 

可能想象的最显著的通过合同进行保护的是雇员， 

然而，今天，即使在美国只有 12％的雇员加入了工会 

并因此获得相应明确的合同保护。而其他适用于大 

多数雇员的事实劳动合同都是随意的雇佣，这实际 

上破坏了劳动工作保障，不能给雇员提供切实的雇 

佣利益。_2 社区通常通过其行政代表，与公司一道 

向政府要求给公司以税收或者其他补贴，以鼓励或 

者争取公司能够设立在该社区。许多社区已经开始 

和公司在合同中达成弥补性收入(claw back)协议， 

比如，如果公司允诺的岗位没有完全提供，或者工作 

岗位的工资没有达到约定的水平时，要求公司给当 

地补偿。但是弥补性收入也仅仅是晚近的发展，而 

主要的动态仍然是政府和当地给公司尽量提供最好 

的各种激励，以吸引公司设立在当地。所以，社区即 

使能够与公司订立合同，但是其出发点仅仅是基于 

社区自身利益的考虑，很难顾及到其他相关主体的 

利益。因此，尽管合同可能对部分当事人提供一些 

保护，但是它们对公司社会责任困境仍然不能提供 
一 个完整的答案。 

2．税法不足以矫正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的经济收益更多部分是回报股东，而不是 

通过工资回报雇员或者通过税收回报社会，而且公 

司管理者日益面临来自资本市场要求持续利润提高 

的压力，会采取很可能对雇员和社区不利的措施，比 

如解雇大批雇员、外购产品或者参与购并，这也会导 

致雇员临时失业，并最终影响到所在社区的经济的 

分配状态。 

但是，商业活动跨越国界的方面是自身损害了 

国家有效的执行税收以应对经济不平等的能力。正 

如国家竞相提供适宜的劳动者环境以及规制结构以 

吸引全球的资本一样，他们也会力争提供税收政策 

和税收补贴。经合组织(OECD)也认识到国家之间 

通过改变税收结构的竞争，并开始努力应对有害的 

税收竞争，然而，经合组织认识的一个问题是“政府 

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囚徒困境，如果不提供税收的激 

励，他们的共同处境都会改善，但是每个政府又感觉 

到被迫提供这种激励，以维持一种竞争的商业环 

境”。[2 J因此，政府为了争取资本，在他们能够征税 

的范围内也受到限制。由于强大的运输能力和计算 

机控制的供应链条等原因，世界各地的产品现在能 

够更直接和有效地相互竞争，其结果是，因为各个国 

家不能设置很高的税收使本国的产品价格显著高于 

竞争对手，所以国家对本国的生产企业出于政治考 

虑也会限制征税能力。跨国公司能够系统和合法地 

运用国家之间的税率差别，以最优化其应纳税的收 

入。一种方式是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另外一种方式 

是在关联公司之间进行转移定价。这些方式以及其 

他的方式可以使跨国公司尽可能地支付最低的纳税 

额，这也可能损害国家通过社会支出改善全球化对 

收入影响的能力。 

(三)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现实挑战：SA800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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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贸易的直接影响 

1997年8月，美国的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oun— 

o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 Accreditation Agency)对产 

品制定了新的国际标准，即SAS000标准．其内容包 

括劳工标准(涉及童工、强迫性劳动 、自由权、歧视 、 

惩戒性措施等内容)工时与工资、健康与安全、管理 

系统等方面。对于SAS000标准的实施与管理问题， 

西方权威人士解释说：“SA8000不属于贸易壁垒，因 

为它不是政府行为，而是一种民间的认证”。 但是 

该标准保护人权的面孔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无疑是 
一 把双刃剑。其积极方面，可以推动我国企业改善 

工人劳动环境与条件，但是其消极方面在目前表现 

更为直接，比如高昂的认证费用，增加成本之后对我 

国产品竞争力的削弱。此外，SA8000标准有可能使 

消费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产生这样的印象， 

即经过认证的本国产品更具备人性化，给发达国家 

的产品披上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高尚外衣；与之 

相反，无形中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将被贴上压榨劳工、 

违反人权等耻辱的标签，一旦这种印象被固化，发达 

国家产品在消费者中就将建立某种主观优势．如果 

将劳工标准提高到SA8000标准的规定，对外资的吸 

引力将降低，跨国公司也会担心其分包商不能达标 

而不愿来中国投资，这对中国产生消极作用。我国 

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 

义，若企业全面达到 SA8000标准，则劳动力优势可 

能会丧失甚至变成劣势，过多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安 

置必将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 

劳动者没有收入，提高劳动标准成为空话。 

尽管有学者基于WTO和国际人权保护的角度， 

认为 SA8000标准的实质是对产品贴上人权标 

签，[241或者实务界普遍认为SA8000是继绿色贸易 

壁垒之后的蓝色贸易壁垒，但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 

的公司(并因此而带动国内公司)却不得不严肃地正 

对这一现实，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反思长期以来我国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冷落与遗忘。实际上，笔者认为， 
SA8000标准尽管存在实际的贸易壁垒性质，但是其 

标准的绝大部分内容跟我国的《劳动法》是吻合的， 

比如说加班加点，它限制为48小时，我们限制36小 

时，比它的标准还高；还有最低工资，我们都有明确 

的标准；1994年劳动部发布的《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规定》对未成年工在劳动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具体的 

规定。为什么这些规则在我国在许多公司内部都成 

为空文呢?这种对自身的检讨对公司来说更具有实 

际意义。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公司社会责任重构 

(一)主权的重构与合作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各国维护与强 

化经济主权原则的同时，其关注的重心也随着国际 

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从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现状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考察和分析主 

权⋯⋯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主权的让渡和共享 

无疑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大趋势。” 经济全球化 

的过程，实际上就伴随着国家主权的重新整合，尤其 

是经济主权的重新定位。对跨国公司和内国公司的 

监管，将是衡量国家(经济)主权运用的主要尺度和 

检验标准。而公司社会责任的有效规制与践行，则 

是对国家(经济)主权的遵守。所以，在国内，必须理 

性地完善法律与严格地施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尽 

管发展中国家此前在劳动力等方面占有比较优势， 

同时，为吸引外国资本在政策与法律上给予了相当 

的优惠，但是可以合理预期，SA8000标准的推进将 

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在法律上制定与 

国际相适应的对策，将是一个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在国际，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参与机制，保障人类共 

同的利益。 

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公司社会责任已经在相当 

广泛的范围达成了共识，SA8000标准与国内法的差 

距也并非遥不可及，所以，彻底的实施已经生效的法 

律和国际规则将是完善公司社会责任最实际的一 

步。公司社会责任不再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而是 

应该负担实在的义务并严格履行。首先严格遵守法 

律，并积极承担相应的义务以及承受因不履行义务 

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国家也应该保障对公司社会责 

任承担的追究。国内法律的完善以及后文所述的司 

法权的运用将推动国家主权在国际范围的发挥和合 

作，并确保国家主权充分而理性地运用。 

(二)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使全球的公司透 

明化 

改善工作环境的最大障碍使公司分别在不同的 

地方运营，人们很难了解其他公司的行为，因而没有 

表示关注。为了有效应对公司国外活动引起的问 

题，跨国公司必须是透明的。换言之，公司的活动必 

须可以被人们了解，公众能够获得关于公司活动的 

信息．使公司向公众透明的简单办法就是在跨国公 

司经营的地点改善工作条件、提高雇员工资和改善 

环境。如果某家公司在剥削童工或者破坏环境，透 

明的信息可以充分使市场力量和公众对该公司进行 

货币投票和谴责，使公司被迫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并 

进行改善。为了使公司更透明，必须要求跨国公司 

进行信息披露。各个国家的公司法与证券法已经建 

立了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而对于跨国公 

司在国外的经营，可以加以借鉴而设置国外经营信 

息披露，要求公司披露一定的信息，包括雇员工资、 

工作条件和环境等。该陈述可以包括一些目前国内 

公司已经要求披露的信息，比如名称、住址、管理等， 

但是关键的部分应该是关于公司雇员和环境等的信 

息。比如，要求披露的信息可以包括关于支付给工 
人的工资、每天和每周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的年龄等 

的定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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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这种信息披露可能并非易事，为了使报告 

更有意义，报告的严格的内容需要探讨。模糊性应 

该避免，如果要求的信息没有明确化和界定清楚，披 

露的数据很容易被操纵。比如，童工年龄的界定在 

各个国家都不相同，界定不准确就可能产生漏洞而 

对真相操纵。报告还需要应对公司与当地的转包商 

合作的问题要求披露，因为目前许多跨国公司正在 

试图通过雇请当地雇佣雇员的公司而转移责任，这 

些合作关系使信息披露更困难，公司很容易与转包 

商签订合同而隐瞒信息。所以，披露报告应该包括 

转包商信息，至少应该包括与公司合作的合伙人或 

转包商的名册。另外，至少有必须要求公司每年向 

政府报告两次，包括的信息不仅是关于当前所雇佣 

的雇员，还应该包括上次报告之后新雇佣的雇员。 

报告还应该要求所有公司的高管没有参与任何违反 

人权的证明。最后，报告要求高管签名知悉报告的 

所有内容并对报告的内容承担个人责任。同时，笔 

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源于管理者和董事忠实职责 

的运用而提供更多的关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环境 

后果的公开发布的信息。如此界定，可能不会要求 

管理者和董事履行职责的任何变化，并由他们自己 
决定如何平衡包括股东的各种相关者相互竞争的需 

求。但是，这些信息的提供与传播会提高公司的社 

会透明度促使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而不破坏传统 

公司法对股东责任的要求。这种社会责任，又反过 

来可能有助于引起结构性的压力，并劝导公司对全 

球性残酷竞争的人文主义关心。 

(三)灵活界定公司的社会责任 

尽管国内法的约束对于构造公司与社会的关系 

很必要和重要，但随着经济越来越全球化，它们在实 

践中总是不足以应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所有问题。合 

同的解决办法也不能完全弥补缺陷。相反，国家吸 

引国外投资的竞争压力太大，对竞争引起的规制的 

恐惧太深入，不仅对人权性保护的法律比如环境和 

劳动法，而且对社会构造与运行的制度比如税收，都 

很实际，所以公司社会责任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但 

是很难准确界定每个学者的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 

公司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式，即公司管理人员 

和董事应该考虑不仅仅是股东的其他更广范围的相 

关者(甚至或许是承担忠实义务)，包括对雇员、消费 

者、社区、供应商，以及公司合同的更广泛界定的其 

他相关者承担义务。但是这种公司管理者和董事对 

多边相关者负责的观念，正因为它破坏了公司法的 
一 个最主要评价——可归责性，所以从传统的公司 

理论上看有问题。公司法学说的核心方面，比如忠 

实和注意的信托义务观念，确保管理者和董事最终 

对公司和股东负责。市场机制，比如高度发达的证 

券市场和公司控制的活跃市场，也是为了促进对股 

东利益的责任。如果管理者在理论上要对其他相关 

者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实际上很可能最后仅仅对他 

们自己负责。比如，公司管理者可能表示关心收购 

对雇员和所在社区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们抵制收 

购的真正动机是对自身利益以及职位的考虑。还 

有，如果公司管理者以及董事会对更广泛的相关者 

负责，而不是仅仅对股东和公司负责，我们就失去了 
一 种表面清楚的量度，以评价管理行为的功效与忠 

实。在公司的股东观点下，可以通过评定管理是否 

在值得怀疑的一段时间提高了公司的价值，来评价 

管理者是否尽职。实际上，可能有困难评定公司在 

这段时间价值的提升，所以，公司的股东观点一般都 

认为该问题可以简单考察公司股票价格的增长而解 

决。在多边相关者模式下，为判断公司管理者和董 

事的行为效果以及由此而认定其对相关者承担的责 

任，就有必要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和财务的事实评价。 

这可能使评定变得极为模糊，并因此而放纵了对管 

理者和董事责任的追究。 

所以，由法律灵活界定公司社会责任，既保证有 

法可依，又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自身的不断完善，以 

涵盖不可预测的公司社会责任可能的拓展。 

(四)赋予法官灵活但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如前所述，公司社会责任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 

其具体含义在非常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又表现得非常 

模糊，所以，在立法上无法准确界定。而且，随着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又必将不断 

扩展。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追究只有在司法实践 

中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去实现法律的价值追求。 

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有边际的。因此，在 

宏观上，法官的管辖与裁判是行使国家主权的积极 

体现，所以，为维护本国利益而追究损害本国利益的 

公司社会责任，法官应该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构架 

内积极履行其职责。在微观上，基于特定的公司社 

会责任问题，法官必须结合具体情景自由而有限度 

地考量案件的具体因素。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一是 

就特定公司的发展环境而考虑公司社会责任所涵盖 

的利益主体，充分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二是 

在责任追究上平衡公共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关系，尤 

其是责任的追究可能对短期或长期公共利益的积极 

或消极影响；三是平衡公司法与劳动法、环境法和税 

法等的协调，以保障公司社会责任的追究，维护法律 

的统一实施。此外，在责任的承担方式上，法官还可 

以在消极惩罚与积极防范上针对个案进行衡平，因 

为对公司社会责任追究的惩罚措施可能在相当大程 

度上损害社会总福利，而由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补 

偿机制和公司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可能达到公司与 

社会和利益相关者“共赢”的结果。 

四、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对公司社会责任提出了严峻 

挑战，而贸易全球化中SA8000标准对我国公司参与 

全球化竞争的考验，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我国公司 

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可喜的是，我国最新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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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使公 

司社会责任的追究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对 

于市场重要的参加主体公司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 

将法律的规定落实为实际的行动，在承担社会责任 

的基础上融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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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to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 ANG Su—yuan ．ZHAO Xue—gang ’ 

(．7．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Lanzhou 730070，China； 

2．College of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exceeds simply maximi— 

zing the gains of shareholders，but the connotation of CSR is relatively illegibility．Under the economic globaliza— 

tion，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the theory，the practice and the reality，the 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foreign 

corporation must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provide entire and real information，and then participate in intema。 

tional competition．The state，as the market regulator，must re—build sovereignty，actively exert economic sovereign— 

ty，and strengthe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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